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3年度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申报和建设工作的通知

鄂教高办函〔2013〕3号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的意见》（鄂政办发〔2012〕69号）、《省教育厅关于推进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的通知》（鄂教高〔2012〕14号）等文件精神，现就做好2013年度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以下简称“省级实习实训基地”）申报和建设工作通知如下：

一、做实已经评审认定的省级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工作

2012年，经省教育厅会同有关部门评审，省政府授牌认定了10个省级示范实习实训基地、50个省级实习实训基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做实这批省级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工作。

（一）修改完善基地建设方案。建设方案的修改完善工作要围绕鄂政办发〔2012〕69号文件规定的 “六个共同”实践教学模式改革进行，确保实习实训基地接纳学生实习实训任务的落实，确保实践教学时间的落实。要认真落实好实习实训准备、教学、管理、考核、总结等各个环节，制定分专业（类）实习实训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切实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二)落实实习实训学生选派任务。各高校要切实做好实习实训教学的实施工作，加大力度选派学生到省级基地实习实训，充分发挥省级实习实训基地的功能和示范作用。请各基地牵头高校将目前在基地内开展实习实训的形式、接纳实习实训学生的数量规模（包括共享高校）和即将安排学生实习实训的情况等信息，以《2012年度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实习实训进展情况一览表》（附件1）报至省教育厅。

（三）落实实习实训指导教师安排。高校和合作单位应分别制定聘请基地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担任兼职教师、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到高校讲学或接受培训、接受高校教师到基地挂职锻炼或顶岗工作等的实施办法。原则上，每个专业（类）每年应聘请或调进生产和管理一线的高技术人员、能工巧匠或管理人员等充实兼职教师队伍。高校要制定激励措施，对在基地实践指导考核中成绩显著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四）规范基地经费使用和管理。基地的建设经费应明确资金来源、目标，按照项目管理实施绩效考评，专款专用，专帐核算。省投入的经费应根据“省级实习实训基地”项目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绩效考核办法等“三项制度”（另行下发）进行管理和使用。各高校应根据建设项目实施内容分年度合理细化资金使用方案，制定管理细则。2013年将对基地运行管理情况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现有省级实习实训基地修改完善后的方案和《2012年度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实习实训进展情况一览表》一式一份于2013年6月14日前报送省教育厅（并报送电子档）。现有省级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进展情况将与2013年度省级实习实训基地的申报评审工作挂钩。

二、2013年度省级实习实训基地申报工作有关要求

（一）申报条件要求
2013年度省级实习实训基地的申报工作按照鄂政办发〔2012〕69号、鄂教高〔2012〕14号等文件的有关要求执行。

（二）重点建设领域
2013年度，继续支持高校面向我省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食品、纺织、医药、服务业、建筑业、旅游业等领域建立的基地。继续支持高校依托国有大中型企业、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建立的基地。优先支持高校依托各类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农产品加工园区和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建立的基地。优先支持高校与高校之间以学科专业特色为纽带深度合作，与合作单位共同申报。统筹考虑人文社科类、理科类、农科类、法学类、教育学类、经管类、临床技能和药学等专业类别的实习实训基地的申报和建设工作。

（三）具体申报安排
1.建设数量。2013年度，拟认定和支持建设40个左右的省级实习实训基地，其中，省级示范性实习实训基地为10个左右。

2.申报名额。申报为“湖北高校省级示范实习实训基地”，原则上应是已经认定的“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且其建设任务落实得好、工作成效显著；确有符合鄂教高〔2012〕14号文件规定的省级示范实习实训基地认定条件的新基地，也可申报。“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由高校与合作单位新申报。已认定为省级实习实训基地依托单位的，原则上不再重复申报。各高校应根据条件确定申报类别，每所高校可申报一个基地。

3.申报材料。申报工作所需材料，按鄂教高〔2012〕14号文件规定的要求报送，材料备齐后应合装成一册（用软皮平装），以便评审时阅读。请各高校于2013年6月14日前将申报材料连同《2013年度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推荐汇总表》（附件2），分别报送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本科高校）、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高职高专院校）。

经省学位委员会批准、由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联合建立的“湖北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可向省学位办申报“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

 

附件：点击下载
     1. 2012年度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实习实训进展情况一览表

     2. 2013年度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推荐汇总表
 

 

 

 

               湖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3年5月27日

附件1：

2012年度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实习实训进展情况一览表
牵头高校（学校公章）：                  合作单位（单位公章）：                                       基地名称：

	
	实习实训类型
	实习实训的专业（类）
	实习起止时间
	学生所在院系
	学生所学专业
	实习人次
	备注

	2012-2013学年已安排实习实训
	专业实习
	
	
	
	
	
	

	
	
	
	
	
	
	
	

	
	毕业设计
	
	
	
	
	
	

	
	
	
	
	
	
	
	

	
	……
	
	
	
	
	
	

	2013年即将安排实习实训
	专业实习
	
	
	
	
	
	

	
	
	
	
	
	
	
	

	
	毕业设计
	
	
	
	
	
	

	
	……
	
	
	
	
	
	


备注：1.实习实训类型分为专业实习、毕业设计、毕业实习、顶岗实习、实训、参观见习和其他（注明具体内容）等，按类型分类分（实习）专业统计。

      2.实习人次按各实习类型不重复统计。

      3.未列全的，可自行增加行。

附件2：
2013年度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推荐汇总表

推荐高校（学校公章）：                                              合作单位（公章）：

	基地名称
	依托企事业单位、园区
	覆盖专业（类）
	对接行业
	基地类型
	申报基地类别

	
	
	
	
	
	


学校工作职能部门：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备注：1.基地类型按照文学类、历史学类、哲学类、教育学类、艺术学类、法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理科类、工程实践类、农科教合作类、临床技能类、药学类和其他类等类别填写。

      2.“对接行业”栏工程实践类基地必须填写，其他类型基地选填。其他栏目必填。

      3.申报基地类别：填“湖北高校省级示范实习实训基地”或“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

